编号：FZ26040124001
事发时间：2026-04-01 21:54:09
要求反馈时间：2026-04-08 10:49:10
实际反馈时间：2026-04-07 17:32:05
关键词：光污染
诉求内容：本人居住海纳新潮，距离盖山产业园50米左右，该工厂面向我住宅方向的外部照明灯在每日晚间18:00左右开启至次日清晨，长时间开启，该灯具未做任何遮光处理，强光直接正面射入我家客厅及卧室，强光照射，严重干扰正常休息，无法入睡，长期睡眠不足状态，即使在室内，直视光源方向仍感到刺眼，头痛，烦躁，导致无法获得有效休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二百九十四条（不动产权利人不得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大气污染物、水污染物、光辐射等有害物质）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六条（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环境的义务），该工厂的行为已构成光污染，严重侵犯了本人的相邻权和健康权。因此，特向贵部门提出正式诉求，恳请依法介入调查并责令其限期整改，调整其外部照明灯具的照射角度、加装遮光罩或更换为低亮度、定向性更好的灯具，彻底消除直射我家客厅及卧室的强光。确保整改后，工厂的灯光不再对我及家人的正常居住、休息环境造成实质性干扰。

反馈内容：经我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发现盖山汽车产业园内一块蓝色广告牌上安装有射灯，对周边居民造成影响，我局执法人员告知该产业园物业联系现场沟通将射灯移动位置或者调整射灯方向。4月7日15:57分与诉求人电话联系。根据《福州市户外广告设置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第三条“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对市区户外广告设置进行统一监督管理和协调指导工作”，查处情况以建设局反馈为准。
